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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职业字[2021]34009 号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化工”）截至2021年3

月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管理层的责任 

中盐化工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

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

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鉴证意见

提供了基础。 

三、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中盐化工发行证券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本鉴证报

告作为中盐化工发行证券的必备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四、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中盐化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中

盐化工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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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

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化工”或“公司”）

截至 2021 年 3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1.2016 年度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5]3107 号）核准，公司 2016 年 1 月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 7

名投资者以货币资金认购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定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8,913,043 股，发行价为 9.2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25,999,995.60 元，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 18,718,913.04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07,281,082.56 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6 年 1月 29 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0040 号验资报

告。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9 年 12 月 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61 号）核准，公司向中盐吉兰秦盐化集

团有限公司发行 398,052,97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不超过 8亿元。 

（1）2019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盐化工向中盐吉兰秦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发行398,052,972股股份，新发行的股份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1元，本次发行价格为8.41元/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

师报字[2020]第 ZG20005 号）。 

 



4 

（2）2020 年度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61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 亿

元，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重组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即 131,409,321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承销商共计 21 名投资者以货币资金认购,本次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121,580,547 股，发行价为 6.5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99,999,999.26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6,000,000 元，扣除其它发行费用人民币 421,580.55 元,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783,578,418.71 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0 年 4月 21 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0 年 4月 29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 ZG10930 号验资报

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1.2016 年募集资金 

截至 2021 年 3月 31 日止，本公司在银行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浩特

分行乌素图支行 
154044590394 498,481,086.96   10,878,662.8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斯

太支行 
5463201040013710 208,799,995.60       55,860.25  

 

合计 —— 707,281,082.56   10,934,523.06  
 

 

2.2020 年募集资金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且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销户，

具体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民生银行呼和浩特市大学东

街支行 
631939018 391,999,999.26 0.00 已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斯

太支行 
5463201040020509 392,000,000.00 0.00 已注销 

合计 —— 783,999,9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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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说明 

（一）2016 年度募集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1。 

（二）2020 年度募集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2。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一）2016 年度募集资金 

1.“新建年产 8000 公斤盐藻粉基地建设项目”、“盐藻等保健食品车间建设项目”变更

为“投资建设2万吨/年工业金属钠、3.1万吨/年液氯项目”和“1.2万吨高品质液态钠项目” 

（1）变更原因、涉及金额及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 

新建年产 8000 公斤盐藻粉基地建设项目变更原因：近几年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

促使食品药品监管体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相继出台多个政策对药品、保

健品的注册管理进行较大调整。公司盐藻类保健食品的研发申报再注册进度受到一定影响，公

司近年来研发的附加值较高的其他盐藻类产品注册难度加大，投放市场时间延长；公司根据相

关规定对现有盐藻类保健食品进行了重新命名，并报送相关部门核准； 

盐藻等保健食品车间建设项目变更原因：鉴于盐藻类保健品市场与政策环境等客观环境发

生的较大变化，从公司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拟推迟该项目建设，待时机成熟时再行扩大盐藻

健康品的产能。 

公司年产 8000 公斤盐藻粉基地建设项目及盐藻等保健食品车间建设项目受政策变动和实

施过程的不确定性，为降低投资风险，以确保更加合理、安全有效的使用募集资金。公司拟将

在建的新项目置换原项目，新项目紧扣公司主业，通过变更募投项目可有效降低公司融资成本，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上述两个项目募投资金 23,000.00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

31.68%，已使用募集资金 0 万元，未使用募集资金 23,000.00 万元。 

（2）变更程序、批准机构及相关披露情况 

经公司2016年 10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6年 11月 16日召开的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募投

项目“新建年产8000公斤盐藻基地建设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8,000.00万元和“盐藻等保

健食品车间建设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15,000.00 万元，合计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23,000.00

万元投资于“2万吨/年工业金属钠、3.1 万吨/年液氯项目”和“1.2 万吨高品质液态钠项目”。

其中 2 万吨/年工业金属钠、3.1 万吨/年液氯项目投资 20,400.00 万元，1.2 万吨高品质液态

钠项目投资 2,600.00 万元。 

针对本次变更，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

告》等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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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盐藻屋’健康产品体验店建设项目”、“中蒙药提取车间 GMP 三期工程及配套物流

仓库项目”变更为“1 万吨/年三氯异氰尿酸提质增效产业升级及 1.5 万吨/年氰尿酸环保节能

循环利用技术改造项目” 

（1）变更原因、涉及金额及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 

“盐藻屋”健康产品体验店建设项目的变更原因：公司主打保健食品百藻堂牌维蜂盐藻胶

丸批准证书已到期，在该产品延续注册审评期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

食药监局”）要求对该产品的企业标准增订理化指标，重新完善原有盐藻类保健食品的相关资

料。公司已按要求完成补充资料并且上报，目前正待评审取证。此外，公司正在研发六个盐藻

类系列保健食品，正在补充相关资料，尚未取得批准文件。鉴于公司原有的保健食品百藻堂牌

维蜂盐藻胶丸尚未完成产品批准文号的续延工作，产品名称不能确定，公司研发的附加值较高

的盐藻类保健食品投放市场时间延长，还没有形成产品的规模化和系列化，现有的盐藻类保健

食品难以支撑 50 家体验店的建设与运营，项目投入存在较大风险。公司拟暂时停建“盐藻屋”

健康产品体验店建设项目，待时机成熟时再论证实施。“盐藻屋”健康产品体验店建设项目拟

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000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6.89%，已使用募集资金 0 万元，未使用募

集资金 5,000 万元。 

中蒙药提取车间 GMP 三期工程及配套物流仓库项目的变更原因：由于中蒙药及保健食品市

场增长规模低于预期，现有库房能满足需要，为避免资产闲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

拟暂时停建物流仓库项目，待时机成熟时再论证实施。中蒙药提取车间 GMP 三期工程及配套物

流仓库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600.00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3.58%，已使用募集资金

859.01 万元，未使用募集资金 1,740.99 万元。 

（2）变更程序、批准机构及相关披露情况 

由于上述两个项目的政策变动和项目实施过程的不确定性，为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公司拟

暂时停建上述项目，同时，为确保更加合理、安全、高效地使用募集资金，经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8 年 1月 16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募投项目“盐藻屋健

康产品体验店建设项目未使用募集资金5,000万元和中蒙药提取车间GMP三期及配套物流仓库

项目中未使用募集资金1,740.99万元全部投资于1万吨/年三氯异氰尿酸提质增效产业升级及

1.5 万吨/年氰尿酸环保节能循环利用技术改造项目。 

针对本次变更，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

告》等相关公告。 

3.“兰太药业产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为“年产 500吨核级钠生产装置产业升级技术改

造项目” 

（1）变更原因、涉及金额及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 

近年来公司受政策及市场因素影响，盈利能力下降，医药产品批准文号投入增大，投资回

报率存在不确定性；保健食品评审难度加大，速度明显放缓，投资回收期延长。原项目只投资

了部分仪器设备，后续产品研发推进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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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太药业产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6.89%,

已使用募集资金 873.87 万元,未使用募集资金 4,126.13 万元，该项目投资了部分仪器设备。 

（2）变更程序、批准机构及相关披露情况 

经公司于 2019年 8月 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9年 8月 23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募投项目兰

太药业产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4,126.13 万元用于“年产 500 吨核级钠生产装置

产业升级技术改造项目”。 

针对本次变更，公司于 2019 年 8月 7日披露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等相关公告。 

4.“年产 20 万吨精制盐技改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项目 

（1）节余原因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 20 万吨精制盐技术改造工程，随着公司金属钠产能的扩大，

精制原料盐用量相应增加，公司原计划新建 75t/h 循环流化床锅炉+6000kW 汽轮机组及更新精

制盐生产线，通过本次技改，既能提高产品产能、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同时满足公司精细化工

原料盐供应、维持原有的精制食用盐市场的需要。 

年产 20 万吨精制盐技改项目已投入使用，75t/h 循环流化床锅炉+6000kw 背压机组采用了

最新工艺，烟气排放符合环保要求，煤耗低，设备运行稳定，持续运行时间可达 4 个月以上，

较原来的按月检修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为精制盐生产线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汽源；在精制盐改造

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原有精制盐生产线设备设施，通过技术改造改善运行效率；技改后，生产

线运行效率与供汽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生产装置产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实际产能可达到 24

万吨/年。同时，精制盐产品能耗也大幅降低,精制盐所耗蒸汽成本由改造前的 106 元/吨降至

95 元/吨，成本降低 10.37%，所耗用电成本由改造前的 0.489 元/度降低至 0.344 元/度,成本

降低 30%。年产 20 万吨精制盐技术改造工程项目的建设,既保证了公司精细化工原料盐供应，

又可以满足现有的精制食盐市场需求。 

在项目技术改造过程中,充分利用旧装置的部分设备与设施等措施降低建设成本，共节约

募集资金投入 5,577.67 万元。依据中盐化工以盐化工为主的战略目标，拟将节余募集资金投

入盐化工板块。 

公司年产 20 万吨精制盐技改项目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已完成技术改造，并将产能提升至

24 万吨/年。已实现了环保达标、节能降耗、减员增产、提质增效的目标。该项目拟使用募集

资金 16,000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 22.04%，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0,422.33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

5,577.67 万元。 

（2）决策程序、批准机构及相关披露情况 

经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 年 2 月 7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用于其

他项目的议案》，为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效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年产 20万吨精制盐

技改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 5,577.67 万元用于年产 4万吨糊状 PVC 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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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次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项目，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用于其他项目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截至 2021 年 3月 31 日，2016 年募集资金金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见附件 1-1。 

（二）2020 年度募集资金 

截至 2021 年 3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一）2016 年度募集资金 

2016 年 2 月 27 日，公司召开六届一次董事会议和六届一次监事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要以

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的前提下，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笔资

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总额不超过 4 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2016 年 2 月 26 日起计算。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3.643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2017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六届七次董事会议和六届五次监事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按照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进度，预

计未来一年公司尚有部分募集资金处于暂时闲置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

用，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兰太实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不超过 2.5 亿元额度范围内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45 亿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 年 2 月 10 日，公司召开六届十六次董事会议和六届十一次监事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按照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进度，

预计未来一年公司尚有部分募集资金处于暂时闲置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

费用，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兰太实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不超过2.4亿元额度范围内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13 亿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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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月 29 日，公司召开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议和六届十八次监事会议分别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

不超过 1.8 亿元额度范围内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

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80 亿元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0 年 1 月 22 日，公司召开七届十一次董事会议和七届十次监事会议分别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不

超过 1 亿元额度范围内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已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9,290,131.82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无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做其他用途的情况。 

（二）2020 年度募集资金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无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做其他用途的情况。 

六、尚未使用的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21 年 3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未使用金额为 10,934,523.06 元（含募集资金存款

利息收入、扣除财务手续费之后的收益净额），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1.55%，主要包括

尚未支付的募投项目建设资金 9,318,061.81 元及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扣除财务手续费之

后的收益净额 1,616,461.25 元。剩余前次募集资金公司计划将继续用于募投项目。 

七、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

一致；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八、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9 年 12 月 16 日，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氯碱化工”）100%股权已

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阿拉善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分局向氯碱化

工核发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相应的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中盐化工。 

2019 年 12 月 16 日，中盐吉兰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分子公司”）100%股

权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阿拉善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分局向高

分子公司核发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相应的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中盐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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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兰泰集团”）签

署了资产交割协议及资产交割确认书，约定以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为交割日，确认吉兰泰集团

已将持有的纯碱业务经营性资产及负债全部交付给上市公司承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中盐内蒙

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制碱分公司（以下简称“纯碱厂”），即与纯碱厂相关的一切权利及义务将

转移至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有权占有、控制、经营纯碱厂及享有和承担纯碱厂所代表的一切权

利、收益和风险。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中盐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昆山”）100%股权已办理完毕股

权过户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

书》，相应的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中盐化工。 

（二）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本公司取得氯碱化工 100%股权、高分子 100%股权、中盐昆山 100%股权及吉兰泰集团纯

碱业务经营性资产及负债后，各公司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如下： 

1. 标的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账面价值变化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氯碱化工 444,037.90 145,792.56 298,245.34 

高分子公司 45,087.69 15,002.43 30,085.26 

中盐昆山 279,316.65 223,290.35 56,026.30 

纯碱厂 37,884.07 24,532.50 13,351.57 

 

2. 标的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账面价值变化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氯碱化工 447,028.90 178,245.79 268,783.11 

高分子 28,951.70 18,746.80 10,204.90 

中盐昆山 297,664.48 233,123.66 64,540.82 

纯碱厂 37,766.05 25,666.54 12,099.51 

 

（三）生产经营及效益贡献情况 

本公司取得氯碱化工 100%股权、高分子公司 100%股权、中盐昆山 100%股权及吉兰泰集

团纯碱业务经营性资产及负债后，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中盐昆山、纯碱厂生产经营稳定，

各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效益贡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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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公司 2020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氯碱化工 高分子公司 中盐昆山 纯碱厂 

营业收入 386,576.45 50,570.92 170,858.78 43,191.06 

净利润 29,556.98 19,660.25 -8,514.52 1,124.99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341.65 19,598.41 -8,892.32 1,090.03 

 

2.标的公司 2019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氯碱化工 高分子公司 中盐昆山 纯碱厂 

营业收入 418,161.09 30,416.57 206,890.31 44,641.75 

净利润 42,499.73 4,823.36 8,342.53 1,488.5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095.17 4,770.24 8,398.25 1,905.48 

 

（四）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业绩承诺情况 

（1）吉兰泰集团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氯碱化工 2019 年度、2020 年度、

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

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6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

净利润，即 33,292.58 万元、27,437.87 万元、26,875.23 万元、25,471.03 万元。如氯碱化工在业

绩承诺期间任一年度实际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

诺净利润数，则吉兰泰集团应对中盐化工进行补偿。若本次交易于 2020 年完成交割，则氯碱

化工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6 号《资产评

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27,437.87万元、26,875.23万元、25,471.03万元和 25,471.03

万元； 

（2）吉兰泰集团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高分子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

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7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

预测净利润，即 807.91 万元、1,102.41 万元、1,088.92 万元、1,104.81 万元。如高分子公司在

业绩承诺期间任一年度实际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则吉兰泰集团应对中盐化工进行补偿。若本次交易于 2020 年完成交割，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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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7 号《资

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1,102.41万元、1,088.92万元、1,104.81万元和 1,104.81

万元；为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吉兰泰集团承诺，如业绩承诺期内高分子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动，

吉兰泰集团承诺业绩承诺期内高分子公司实现的归属于中盐化工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金额不低于业绩承诺期内高分子公司业绩承诺金额。 

（3）吉兰泰集团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纯碱厂 2019 年度、2020 年度、

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

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8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

净利润，即 1,867.42 万元、1,837.43 万元、2,003.03 万元、2,091.93 万元。如纯碱厂在业绩承诺

期间任一年度实际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数，则吉兰泰集团应对中盐化工进行补偿。若本次交易于 2020 年完成交割，则纯碱厂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8 号《资产评估报告》

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1,837.43 万元、2,003.03 万元、2,091.93 万元和 2,091.93 万元。 

（4）吉兰泰集团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中盐昆山 2019 年度、2020 年度、

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

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2018]201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

润，即 8,322.12 万元、8,043.93 万元、7,816.65 万元、7,624.18 万元。如中盐昆山在业绩承诺期

间任一年度实际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数，则吉兰泰集团应对中盐化工进行补偿。若本次交易于 2020 年完成交割，则中盐昆山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9 号《资产评估报告》

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8,043.93 万元、7,816.65 万元、7,624.18 万元和 7,624.18 万元。 

2．相关补偿安排 

（1）上市公司与吉兰泰集团一致同意，在业绩承诺期内分别对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

纯碱厂、中盐昆山进行年度审计，分别对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昆山业绩承诺

期内各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与承诺净利润数

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2）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昆山的实际净利润与预测净利润之间的差异

情况以最终专项审核报告的结果为准。 

（3）在盈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向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昆山注入资金

的，应按照资金注入时间权重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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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兰泰集团每一承诺年度应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应补偿金额（氯碱化工）=（氯碱化工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氯碱化工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氯碱化工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氯碱化工的交易价格-

累积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高分子公司）=（高分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高分子公司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高分子公司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高分子公司

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纯碱厂）=（纯碱厂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纯碱厂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现净利润数）/纯碱厂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纯碱厂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

金额； 

应补偿金额（中盐昆山）=（中盐昆山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中盐昆山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中盐昆山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中盐昆山的交易价格-

累积已补偿金额。 

就吉兰泰集团向上市公司的补偿方式，双方同意以吉兰泰集团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

司股份进行补偿，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吉兰泰集团应以现金予以补偿。 

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若上市公司在业绩

承诺期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

后）=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施现金分红的，吉兰泰集团现金分红的部分应作相应返还，计

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承诺期内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3．盈利预测完成及履行情况 

2019 年度，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0]第 ZG11264

号《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所涉及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中盐昆山和纯碱厂均实现了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单位 截至 2019 年末承诺净利润 截至 2019 年末实现净利润 完成率（%） 

氯碱化工 33,292.58  41,095.17  123.44  

高分子公司 807.91  4,770.24  590.44  

中盐昆山 8,322.12  8,398.25  100.91  

纯碱厂 1,867.42  1,905.48  102.04  

合计 44,290.03  56,169.14  1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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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纯碱市场形成较大的冲击。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21]22337 号《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所涉及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从汇总角度看，截至 2020 年末，四项标的

资产合计超额实现扣非净利润 14,595.24 万元，业绩承诺合计完成率为 117.65%。从单个标的

资产角度看，氯碱化工和高分子公司完成了 2020 年度业绩承诺；中盐昆山和纯碱厂处于纯碱

行业，未实现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单位 截至 2020 年末承诺净利润 截至 2020 年末累计实现净利润 完成率（%） 

氯碱化工 60,730.45 70,436.82 115.98 

高分子公司 1,910.32 24,368.65 1275.63 

中盐昆山 16,366.05 -494.07 -3.02 

纯碱厂 3,704.85 2,995.51 80.85 

合计 82,711.67 97,306.91 117.65 

 

鉴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影响，公司按照《证监会有关部门负

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精神及《业绩承诺及补偿

协议》的约定，会同业绩承诺方吉兰泰集团经协商拟对原重组业绩承诺进行部分调整，拟调整

方案如下：交易对方吉兰泰集团对纯碱厂及中盐昆山 2020-2022 年的业绩承诺顺延一年，即吉

兰泰集团承诺纯碱厂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837.43 万元、2,003.03 万元及 2,091.93 万元，吉兰

泰集团承诺中盐昆山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043.93 万元、7,816.65 万元、7,624.18 万元。 

根据调整后的业绩承诺方案，氯碱化工和高分子公司已实现 2020 年度业绩承诺，纯碱厂

和中盐昆山 2020-2022 年业绩承诺顺延至 2021-2023 年履行。业绩承诺方案调整的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生效。 

九、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年度报告已披露信息的比较 

本公司已将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 2016 年至今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

露文件中所披露的有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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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方案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

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件： 

附件 1-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1-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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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1 

中
盐

内
蒙

古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前
次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对
照
表

 

截
止
日
期
：
2
0
21

年
3
月

31
日
 

 
编
制
单
位
：
中
盐
内
蒙
古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7
2
5,
99
9,
99
5.
60
 

已
累
计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6
9
7,
96
3,
02
0.
75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
 

7
0
7,
28
1,
08
2.
56
 

各
年
度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6
9
7,
96
3,
02
0.
75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3
9
4,
44
7,
88
8.
52
 

2
0
16
年
 

3
4
0,
79
2,
34
8.
19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比
例
：
 

5
4
.3
3%
 

2
0
17
年
 

1
1
7,
41
1,
43
4.
18
 

2
0
18
年
 

3
3
,0
15
,2
48
.4
2 

2
0
19
年
 

1
0
9,
93
4,
52
4.
72
 

2
0
20
年
 

8
6
,8
01
,1
96
.9
4 

2
0
21
年
1-
3
月
 

 
 
10
,0
08
,2
68
.3
0 
 

投
资
项
目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总
额
 

截
止
日
募
集
资
金
累
计
投
资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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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实
际
投
资
项

目
 

募
集
前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
含
存

款
利
息
)
 

募
集
前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
含
存

款
利
息
)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与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的
差
额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
或

截
止

日
项
目
完
工

程
度
）
 

1 
年
产

20
万
吨
精
盐

技
改
项
目
 

 
1
60
,0
00
,0
00
.0
0 

1
04
,2
23
,3
00
.0
0 

1
04
,1
80
,0
30
.7
2 

1
60
,0
00
,0
00
.0
0 

1
04
,2
23
,3
00
.0
0 

1
04
,1
80
,0
30
.7
2 

-
43
,2
69
.2
8 

见
注

2 
2
01
7
年

10
月
 

2 
 

年
产

4
万
吨
糊
状
 P
V
C 

项
目
 

 
5
5,
77
6,
70
0.
00
 

5
5,
71
5,
80
0.
00
 

 
5
5,
77
6,
70
0.
00
 

5
5,
71
5,
80
0.
00
 

-
60
,9
00
.0
0 

见
注

2 

实
际
竣
工
时
间

20
2
1

年
2
月
 

3 

新
建
年
产

80
00

公

斤
盐
藻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8
0,
00
0,
00
0.
00
 

 
 

8
0,
00
0,
00
0.
00
 

 
 

 
2

0
1
8
年

2
月
 

4 
盐
藻
等
保
健
食
品
车

间
建
设
项
目
 

 
1
50
,0
00
,0
00
.0
0 

 
 

1
50
,0
00
,0
00
.0
0 

 
 

 
2

0
1
7
年

2
月
 

5 
 

2
万
吨
/
年
工
业
金
属

钠
、
3.
1
万
吨
/
年
液
氯

项
目
 

 
2
04
,0
00
,0
00
.0
0 

1
96
,8
61
,0
93
.1
0 

 
2
04
,0
00
,0
00
.0
0 

1
96
,8
61
,0
93
.1
0 

-
7,
13
8,
90
6.
90
 

见
注

2 
2
01
7
年

8
月
 

6 
 

1
.2

万
吨
高
品
质
液
态

钠
项
目
 

 
2
6,
00
0,
00
0.
00
 

2
5,
99
9,
12
1.
21
 

 
2
6,
00
0,
00
0.
00
 

2
5,
99
9,
12
1.
21
 

-
87
8.
79
 

见
注

2 
2
01
7
年

2
月
 

7 
“
盐
藻
屋
”
健
康
产

品
体
验
店
建
设
项
目
 

 
5
0,
00
0,
00
0.
00
 

 
 

5
0,
00
0,
00
0.
00
 

 
 

 
不
适
用
 

8 

中
蒙
药
提
取
车
间

G
MP

三
期
工
程
及
配

套
物
流
仓
库
项
目
 

 
2
6,
00
0,
00
0.
00
 

8
,5
90
,1
00
.0
0 

8
,5
90
,1
28
.0
6 

2
6,
00
0,
00
0.
00
 

8
,5
90
,1
00
.0
0 

8
,5
90
,1
28
.0
6 

2
8.
06
 

不
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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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
万
吨
/年

三
氯
异
氰
尿

酸
提
质
增
效
产
业
升
级

及
1
.5

万
吨
/年

氰
尿

酸
环
保
节
能
循
环
利
用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6
7,
40
9,
90
0.
00
 

6
7,
04
1,
61
4.
04
 

 
6
7,
40
9,
90
0.
00
 

6
7,
04
1,
61
4.
04
 

-
36
8,
28
5.
96
 

见
注

2 
2
02
0
年

12
月
 

1
0 

兰
太
药
业
产
品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5
0,
00
0,
00
0.
00
 

8
,7
38
,7
11
.4
8 

8
,7
38
,7
11
.4
8 

5
0,
00
0,
00
0.
00
 

8
,7
38
,7
11
.4
8 

8
,7
38
,7
11
.4
8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1
1 

 

年
产

50
0
吨
核
级
钠
生

产
装
置
产
业
升
级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4
1,
26
1,
28
8.
52
 

2
0,
83
6,
52
2.
14
 

 
4
1,
26
1,
28
8.
52
 

2
0,
83
6,
52
2.
14
 

-
20
,4
24
,7
66
.3
8 

见
注

3 
2
02
0
年

12
月
 

1
2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2
10
,0
00
,0
00
.0
0 

2
10
,0
00
,0
00
.0
0 

2
10
,0
00
,0
00
.0
0 

2
10
,0
00
,0
00
.0
0 

2
10
,0
00
,0
00
.0
0 

2
10
,0
00
,0
00
.0
0 

 
 

合
计
 

7
26
,0
00
,0
00
.0
0 

7
26
,0
00
,0
00
.0
0 

6
97
,9
63
,0
20
.7
5 

7
26
,0
00
,0
00
.0
0 

7
26
,0
00
,0
00
.0
0 

6
97
,9
63
,0
20
.7
5 

-
28
,0
36
,9
79
.2
5 

见
注

1 
—
—
 

 
 

注
1
：
截
至

2
0
21

年
3
月

31
日
，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与
募
集
前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差
异
为

2
,
80
3
.
70

万
元
，
其
中
发
行
费
用
影
响

1
,
87
1
.
89

万
元
，
其
余

9
3
1.
8
1
万
元

为
募
投
项
目
节
余
的
影
响
和
尚
未
支
付
募
投
项
目
款
项
的
影
响
。
 

注
2
：“

年
产

2
0
万
吨
精
盐
技
改
项
目
”
、“

年
产

4
万
吨
糊
状

PV
C
项
目
”
、“

2
万
吨
/年

工
业
金
属
钠
、
3
.
1
万
吨
/年

液
氯
项
目
”
、
“
1
.
2
万
吨
高
品
质
液
态
钠
项
目
”
、

“
1
万
吨
/年

三
氯
异
氰
尿
酸
提
质
增
效
产
业
升
级
及

1
.
5
万
吨
/年

氰
尿
酸
环
保
节
能
循
环
利
用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
，
上
述
五
个
募
投
项
目
募
投
项
目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小
于
募
集

承
诺
金
额
的
差
异
为
该
等
项
目
实
现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节
余
。
 

注
3
：
年
产

5
0
0
吨
核
级
钠
生
产
装
置
产
业
升
级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包
括
配
套
采
购

75
台
罐
式
集
装
箱
。
公
司
考
虑
罐
式
集
装
箱
的
安
全
性
和
经
济
性
，
决
定
其

中
5
0
台
罐
式
集
装
箱
的
阀
门
采
用
美
国
进
口
阀
门
。
受
疫
情
影
响
，
进
口
阀
门
无
法
按
时
到
货
，
按
照
合
同
约
定
应
于

2
0
21

年
1
月
和

3
月
交
付
的
罐
式
集
装
箱
截
至
目
前

仅
到
货

4
台
。
由
于
供
应
商
交
货
延
迟
，
企
业
货
款
支
付
也
相
应
推
后
。
另
外
，
由
于
目
前
市
场
需
求
不
高
，
公
司
已
调
整
生
产
计
划
，
购
置
安
装
的

25
台
罐
装
式
液
钠
灌
能

够
满
足
企
业
现
有
生
产
需
求
，
进
口
罐
式
集
装
箱
延
迟
交
货
不
影
响
公
司
向
客
户
交
付
产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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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2 

中
盐

内
蒙

古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前
次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对
照
表

 

截
止
日
期
：
2
0
21

年
3
月

31
日
 

 
编
制
单
位
：
中
盐
内
蒙
古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7
9
9,
99
9,
99
9.
26
 

已
累
计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7
8
3,
57
8,
41
8.
71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
 

7
8
3,
57
8,
41
8.
71
 

各
年
度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7
8
3,
57
8,
41
8.
71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0
.
00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比
例
：
 

0
.
00
% 

2
0
20
年
：
 

7
8
3,
57
8,
41
8.
71
 

投
资
项
目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总
额
 

截
止
日
募
集
资
金
累
计
投
资
额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
或

截
止
日

项
目

完
工
程
度
）
 

序
号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实

际
投
资
项

目
 

募
集
前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
含
存

款
利
息
)
 

募
集
前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
含
存

款
利
息
)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与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的
差
额
 

1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支
付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项
目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支

付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项
目

 
 

7
83
,5
78
,4
18
.7
1 

7
83
,5
78
,4
18
.7
1 

7
83
,5
78
,4
18
.7
1 

7
83
,5
78
,4
18
.7
1 

7
83
,5
78
,4
18
.7
1 

7
83
,5
78
,4
18
.7
1 

 
2
0
20

年
4
月
 

合
计
 

7
83
,5
78
,4
18
.7
1 

7
83
,5
78
,4
18
.7
1 

7
83
,5
78
,4
18
.7
1 

7
83
,5
78
,4
18
.7
1 

7
83
,5
78
,4
18
.7
1 

7
83
,5
78
,4
18
.7
1 

 
—
—
 

 



2
0
 

附
件

2 

中
盐

内
蒙

古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前
次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现
效

益
情
况

对
照
表

 

截
止
日
期
：
2
0
21

年
3
月

31
日
 

 
编
制
单
位
：
中
盐
内
蒙
古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万
元
 

实
际
投
资
项
目
 

截
止
日
投
资

项
目

累
计
产
能
利

用
率
 

承
诺
效
益
 

最
近
三
年
实

际
效
益
 

截
止
日
 

累
计
实
现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2
0
1
9
年
度
 

2
0
2
0
年
度
 

2
0
2
1
年

1
-3

月
 

1
 

2
万
吨
/
年
工
业
金
属
钠
、
3
.1

万
吨
/

年
液
氯
项
目
 

1
0
0%
 

项
目
建
成
达
产
后
，
正
常
年
份

利
润
总
额

2
,7
82
.5
9
万
元
 

6
,
52
2.
96
 

2
,
96
8.
42
 

1
,
24
5.
10
 

1
7
,6
51
.0
2 

是
 

2
 

1
.2

万
吨
高
品
质
液
态
钠
项
目
 

1
0
0%
 

项
目
建
成
达
产
后
，
正
常
年
份

利
润
总
额

6
49
.3
7
万
元
 

5
1
0.
94
 

4
7
3.
41
 

1
9

2
.0

3
 

4
,3

9
4

.1
1
 

是
，
见
注

1 

3
 

1
万
吨
/
年
三

氯
异

氰
尿
酸

提
质

增
效

产
业
升
级
及

1
.5

万
吨
/
年
氰
尿
酸
环

保
节
能
循
环
利
用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不
适
用
 

项
目
建
成
达
产
后
，
正
常
年
份

利
润
总
额

1
,2
93
.3
0
万
元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4
6
.6
0 

4
6
.6
0 

注
2 

4
 

年
产

5
00

吨
核

级
钠

生
产

装
置

产
业

升
级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不
适
用
 

项
目
建
成
达
产
后
，
净
现
值
 

1
,
52
1.
11

万
元
(
税
后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注
3 

5
 

年
产
 
4
 
万
吨
糊
状

PV
C 
项
目
 

不
适
用
 

项
目
建
成
达
产
后
，
年
均
利
润

总
额

3
,0
78

万
元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1
,
57
0.
76
 

1
,
57
0.
76
 

注
4 

 



2
1
 

注
1
：
1
.
2
万
吨
高
品
质
液
态
钠
项
目
在

20
1
8
年
至

2
0
2
0
年
近
三
年
平
均
利
润
总
额
为

1
,
4
0
0
.6
9
万
元
，
近
三
年
的
平
均
利
润
总
额
已
超
过
年
度
承
诺
的
利
润
总
额
。
 

注
2
：
年
产

1
万
吨
/年

三
氯
异
氰
尿
酸
提
质
增
效
产
业
升
级
及

1.
5
万
吨
/年

氰
尿
酸
环
保
节
能
循
环
利
用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于

2
0
20

年
1
2
月
已
达
到
试
运
行
条
件
，
从

2
0
2
1
年

1
月
开
始
实
现
效
益
，
2
0
21

年
1-
3
月
累
计
利
润
总
额

46
.
6
0
万
元
。
 

注
3
：
年
产

5
0
0
吨
核
级
钠
生
产
装
置
产
业
升
级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已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并
开
始
生
产
，
根
据
合
同
约
定
未
到
交

货
时

间
，

目
前

一
直
处

于
备

货
状

态
，

尚
未
开
始
销
售
。
 

注
4
：
年
产

4
万
吨
糊
状

P
VC

项
目
于

2
02
1
年

2
月
初
已
达
到
试
运
行
条
件
，
从

2
0
21

年
2
月
开
始
实
现
效
益
，
2
02
1
年

2
-3

月
累
计
利
润
总
额

1,
5
7
0
.
76

万
元
。
 










